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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

特别代表人诉讼业务规则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投服中心）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活动，保护投资

者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

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民

事诉讼法》）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

干问题的规定》（法释〔2020〕5 号，以下简称《若干规定》）、

《关于做好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

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20〕67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

定本规则。 

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投服中心特别代表人诉讼，是指依

据《证券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三款和《若干规定》第三十七条

规定，投服中心受五十名以上投资者委托，作为代表人参加

的证券民事诉讼。 

第三条 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案件选定、投资者特别授权

获取、代为登记、参与诉讼活动等，适用本规则。 

第四条 投服中心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，应遵循必要、

透明、公正、效率的原则，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

第五条 投服中心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，应当及时将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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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参加诉讼、调解、决定是否上诉等重要情况向中国证监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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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投服中心拟启动特别代表人诉讼，可以公开

征集或其他方式接受五十名以上适格投资者特别授权，参加

特别代表人诉讼。 

公开征集时不足五十名投资者申请并委托的，投服中心

公告终止特别代表人诉讼。 

第二十一条 法院发出权利登记公告后，诉讼代表人依

据公告确定的权利人范围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调取的权利

人名单，向法院代为登记。 

不同意参加诉讼的投资者，应依法向法院声明退出。 

第二十二条 诉讼代表人按照民事诉讼相关规则，代为

收发诉讼文书、提供证据、参加开庭审理等。 

诉讼代表人可视情况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。 

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。 

第二十三条 诉讼代表人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、承认

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、决定撤诉的，应当向法院提交书面申

请，并以公告等形式通知全体原告，由法院裁定是否准许。 

第二十四条 诉讼代表人收到裁判文书后，应予以公告。 

第二十五条 诉讼代表人收到一审裁判文书后，应将是

否上诉的决定，在上诉期限届满前以公告等形式通知全体原

告。 

代表人放弃上诉，原告自收到诉讼代表人放弃上诉通知

之日起十五日内决定上诉的，应自行向法院提交上诉状。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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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人决定上诉，原告自收到诉讼代表人决定上诉通知之日起

十五日内，决定放弃上诉的，应自行通知一审法院。 

第二十六条 对方




